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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發表等學術倫理案件，該會訂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據以辦理。該類案件如經檢舉，先經由該會相關領域之學術處進行專業學術審查，若初步認

定有違反學術倫理之嫌，即召開專案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議審議，審議結果，如認定違反學

術倫理行為證據確切時，得按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停權終身或停權若干年、追回全部或

部分研究補助費用、追回研究獎勵費等處分，審議結果以書面函知受處分人及其任職機構，

並視個案副知教育部。 

五、為提升高等教育品質，教育部於現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中，針對院、

所、系、科與學位學程評鑑成績或師資質量基準不佳，經次年追蹤檢核仍未達改善標準者，

將調整其招生名額，並督促學校檢視其未來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定位與發展。民國

100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大學法」第 7 條，授予該部主導國立大學整併權力，未來得衡

酌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學校地緣位置等條件，並輔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

式，擬訂國立大學合併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後，由各該國立大學執行。該部業發布「國立大學

合併推動辦法」，透過大專校院合併政策，整合學校行政、教學資源及研究能量，強化我國

高等教育之競爭力。 

六、依「終身學習法」第 9 條規定，各地方主管機關為推展終身學習，提供國民生活知能及人文素

養，培育現代社會公民，得依規定設置社區大學或委託辦理之；其設置、組織、師資、課程

、招生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各級政府自定之。爰有關社區大學場地使用相關規定，係屬各地

方政府權責。教育部亦將轉知各地方政府可利用大學之場地辦理社區大學。 

（六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性別平等教育及同志人權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63） 

黃委員就性別平等教育及同志人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消除性別歧視，建立友善之校園環境，教育部已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積極推動相關工作，

包括：督導各級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性

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應鼓勵學生發揮潛能，不得

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各級學校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等。 

二、為營造尊重且友善之多元性別環境，提供符合同志族群需求之健康諮詢服務，行政院衛生署於

民國 99 年起即陸續委託專業團體成立同志健康服務中心，目前已於新北市、新竹市、臺中市

及高雄市成立 4 家同志健康服務中心，每月平均訪客量約 1,500 至 1,700 人次，透過健康講座

、外展、網路互動、醫療轉介等方式提供服務，亦不定期辦理多元性別家庭工作坊、生命故

事分享等活動，由專業人員協助同志及其家人克服同志歷程所面對之困境。又該署於本（101

）年補助辦理「東部地區男同志社群資源連結暨愛滋講座」，將西部地區之同志支持資源帶

入東部地區，增進該地區同志健康知識之普及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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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該署設有同志健康免費諮詢專線（0800-010-569）提供即時諮詢服務；於 100 年建置同志社

群之「網路意見領袖協作平臺」，並於臉書成立「愛滋味資訊合作社」。未來將持續透過同

志交友網站及新興媒體平臺傳遞促進性健康訊息，並以尊重多元性別之思考模式辦理各項衛

教介入計畫。 

三、有關同志相關權益問題，法務部已委託國立臺北大學進行「德國、法國及加拿大同性伴侶制度

之研究」計畫，蒐集目前有規範同性伴侶制度之國家所涉及民法親屬及繼承相關資料，並探

討同性伴侶制度之基本理念及增設同性伴侶制度之必要性，介紹德國、法國及加拿大同性伴

侶制度之立法例。該研究報告雖提出研究採行德國同性伴侶法之立法模式，惟認為應於結合

公民共識之前提下，以形成相關政策。是以，該部已積極規劃蒐集相關資料，為政策研議之

參考。 

（六十一）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身心障礙者維生器材或生活輔具用電

補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0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67） 

趙委員就身心障礙者維生器材或生活輔具用電補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 

一、為落實照顧身心障礙民眾，內政部自 99 年度起推動「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計畫

」，提供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氧氣製造機、呼吸器、血氧監測儀、抽痰機、咳嗽（痰）機及

冷氣機等 6 項設備用電補助，補助額度均依當年度非營業用表燈用電電費之最高漲幅，即每

度給予定額補助 3 元，以減少身心障礙者因電費調漲後所需增加之電費支出；為使有維生設

備用電需求之身心障礙者均能獲得電費補助，由內政部專案委託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承

辦。經統計 99 年度計有 1,624 人提出電費補助申請，補助金額 1,456 萬 1,754 元；100 年度計

有 2,427 人，補助金額 2,272 萬 6,992 元。 

二、為回應民眾需求，內政部於本（101）年度編列 3,000 萬元，賡續辦理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

備用電補助事宜，另因應本年電費調漲，再按電費調漲幅度調高電費補助額度（1 至 5 月每度

補助 3 元；6 至 12 月每度補助 3.53 元），上開計畫已於本年 7 月起受理民眾申請，並於本年

10 月 1 日申請完畢後，立即辦理審查及撥款。 

三、另考量居家身心障礙者維生設備用電補助計畫實施至今，補助經費呈逐年大幅成長趨勢，實已

排擠有限之身心障礙福利經費，亦連帶影響原有法定身心障礙福利之推動，貴院委員業提案

增訂「電業法」第 65 條之 1 並經貴院第 8 屆第 1 會期三讀通過，該條條文規定「電業供給使

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心障礙者家庭用電，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之收費應

以供電成本計價。」，故未來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心障礙者家庭用電優惠對象

、計算方式等事宜，將由經濟部會同內政部重新檢視研訂，經濟部能源局並已於本年 8 月函

請內政部、行政院勞委會、衛生署等提供優惠用電對象之資格認定方式、認定依據及符合資


